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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

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彩高科”或“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上报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文件，目前正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查反馈阶段，现根据相关审核要求，针对公司最

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情况披露如下： 

 

一、河南证监局监管关注函 

2013 年 3 月 25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河南

证监局”）对公司出具了《监管关注函》（豫证监函[2013]32 号），就媒体对公

司 2012 年年报中涉及的营业收入、无形资产、大幅扩产、现金流、存货减值准

备计提等方面的质疑，要求公司出具书面说明，并由年审中介机构出具说明，并

要求如相关质疑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事项，对相关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对该监管关注函的回复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6 日向河南证监局提交了《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就有关媒体报道的解释说明》，针对媒体质疑的主要方面进行了说明，主要内容

如下： 

1、2012 年年报中列示的上期天然气业务收入与 2011 年年报披露数据不一

致 

公司压缩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项目分别于 2010 年、2011 年陆续建成投产，

当期销售占比较小，2011 年报公司将压缩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项目实现的营业



 

 

收入计入了其他业务收入。2012 年，随着压缩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业务逐步成

为公司稳定的收入和利润来源，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2]22 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

格式（2012 年修订）》第二十条（二）的规定，公司将压缩天然气和液化天然

气业务从其他业务划分到主营业务。同时，为保持业务统计口径一致，将 2011

年其他业务收入中天然气业务收入调整到主营业务收入（详见公司 2012 年年报

第 73-74 页及第 86 页）。 

2、无形资产列报情况 

公司在 2012 年报第 68 页中分两段文字对无形资产的减少进行说明，在媒体

报道中，其将公司年报中披露的两段文字表述顺序互换，可能会导致读者对无形

资产列报情况的误解。 

3、光伏玻璃业务扩产原因 

公司 2011 年决策建设光伏玻璃二期项目，一方面是基于当时光伏玻璃市场

状况较好以及扩大公司光伏玻璃产能，实现规模效益，提升公司在该行业竞争力

等多重因素的考虑，是符合当时公司生产经营的内、外部环境的；另一方面公司

在光伏玻璃二期项目建设决策上严格履行了董事会、股东会等审批程序并及时披

露，不存在任何违规操作。虽然 2012 年美国和欧盟先后对我国光伏组件企业展

开反倾销调查，国内光伏产业遭遇发展“寒冬”，产品价格低位徘徊，阶段性产能

严重过剩，公司认为从长远来看，光伏行业属于朝阳产业的本质没有改变，随着

技术的进步，其单位发电成本将会越来越低，发展前景依然看好。 

4、关于现金流量情况 

公司在 2012 年年报第 79 页合并附注(四十三)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中经营性

应收项目增减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影响做了注释。公司就媒体报道对 2012 年

的玻壳销售收入大幅减少、公司天然气和管道运输业务的毛利情况、应收票据等

影响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事项进行了说明。 

5、存货跌价准备增加的原因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计提了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 2012 年末较上半年末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增加，主要是由于光伏玻璃价格

波动，库存逐步增加，年末库存商品减值迹象高于上半年末所致。 



 

 

公司 2012 年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已

更名为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也按照要求向河南证监局提交

了《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

报审计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就相关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 2012 年年报中

相关事项涉及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发布《澄清公告》，对媒体报道的事项进行逐项澄

清。 

二、河南证监局警示函 

2015 年 9 月 1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因“公司在筹划 2014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等事项过程中，未如实记录筹划、论证、实施以上事项环节的

内幕信息和知情人档案；未能保证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等

原因，按照《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第十五条

的规定，对公司予以警示并记入证券期货诚信档案，并出具《关于对河南安彩高

科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5]33 号）。 

针对河南证监局在现场检查工作中发现的上述问题，公司已进行了认真自查，

并认真按照《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和相关

法律法规，加强并完善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保证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杜绝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三、上交所监管工作函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3 月 6 日、2015 年 6 月 13 日、2015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于 2015 年 8 月向中国证监会

报送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由于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可能面临重大调整，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3 日起停牌，停牌后公司积极与控股股东、拟认购对象进行

讨论，并就该事项进展与上交所沟通。本次停牌期间，公司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

于对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停复牌相关事项的监

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5]1750 号），并要求公司抓紧推进非公开发行方案调

整各项工作，确定非公开发行方案重大调整的具体内容等，并确认非公开发行方

案重大调整的合规性。 



 

 

针对上述监管工作函，公司于 2015年 10月 9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了《安

彩高科关于本次停牌期间非公开发行方案调整事项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就本

次涉及非公开发行方案调整的原因、相关具体进程及尚无法复牌的原因进行了汇

报，同时加快推进了新的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论证确定等工作。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召开董事会决定终止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方案（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核通知书》[2015]175 号，决定终止对该行政

许可申请的审查），并审议通过了新的非公开发行方案，后续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复牌。相关期间公司落实了上交所的监管工

作意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工作。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

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形。 

 

特此公告！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2 月 3 日 


